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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4：1-6） 

 

中國所見“福倒”的習俗是中國民間習俗文化的一部分。信主，都願意得祝福。我們

的主也願意信從祂的人得福，蒙福。聖經中也有“八福”的記錄。  
 

然而，彼得前書卻以“受苦”做主題。在希臘文以不同的字眼表達，出現達15次。說

明這是很重要的信息。基督徒不是要自找苦吃，但是要有受苦的心志，受苦是基督徒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事實。 

 

第一部分： 受苦的心志（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一節） 
 

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一節，說明基督耶稣的一生就是抱著受苦的心志。 今天我們也是一

樣，效法基督與祂受苦的心志。怎樣解釋“在肉身受過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呢？  
 

 有一種解釋是，我們在肉身受苦時，就沒有時間想犯罪的事情。我們在受難處時， 我

們就想不起來這些事。 中國人有句俗話“飽暖思淫欲”。 吃飽了，穿暖了，就會想東想

西，想哪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但是這裏有一個小問題。 怎樣區分“行善受苦”和“行惡受

苦”？ 徐傳道曾跟我們分享彼得前書3：17時指出有人會“行惡受苦”。有人做了壞事後， 

他們與罪隔絕了嗎？聯系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受苦是和基督的受苦連在一起的。我

們的受苦是和十字架有關的，這是彼得的親身經曆，也顯明我們和主的關系。這裏講到，主

耶稣基督爲了我們甘心情願上十字架，所以在這裏“受苦”有一個新的含義，就是和主耶稣

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關。所以彼得說：“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爲兵器”。意思是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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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穿戴上這樣的全副軍裝，預備將來來抵擋世界的壓力，准備受苦的事情。今年夏天我回

中國時，回到了我四十多年前的小學。第一次看到這麽多小學生們在做課間操。他們認真地

一舉一動都跟隨在前面領操的老師。跟隨主以後，我們就是主的門徒。 我們一舉一動要這樣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樣式。 那麽主耶稣的受苦給我們什麽樣的功課可以學的呢？羅馬書8：17

講到,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的榮耀。 
 

耶稣所受的苦，從出生到上十字架，可以列很長的表格。下面簡單幾件事情，每個跟

從主的人在自己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認同。  
 

1. 被棄絕的痛苦 
 

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曆被棄絕的痛苦？ 當大學畢業申請工作時，有沒有被棄絕的痛苦？ 

當你工作時突然接到被解雇的通知，你有沒有被棄絕的感覺？當華爾街的幾大金融商號倒

閉，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員工離開時流著眼淚說：“我感覺被這個公司抛棄了。” 當一個人一

再被棄絕時，感覺是很難過的。 耶稣在世上，經曆許多的棄絕。 首先被家人棄絕, 祂兄弟

看不起祂。 約翰福音7：4節里耶稣的弟兄對祂說“ 人要顯揚名聲， 沒有在暗處行事的。” 

他們要讓祂到耶路撒冷去。 約翰福音第一章說，耶稣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人倒不接待祂。 

祂的家人不接待祂，祂的同胞也不接待祂。法力賽人，文士， 宗教領袖都不願意看到祂宣講

律法時受人歡迎，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排斥祂，陷害祂，甚至要殺害祂。主耶稣也被同伴所棄

絕， 甚至最可靠的夥伴。 彼得在耶稣處境最危險，最艱難的時候，竟然在衆人面前三次拒

絕認祂。作爲跟從耶稣三年的門徒，在耶稣最需要同情，關心的時候，離棄了祂。彼得說

“ 我不認識祂，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曆史上最大的叛徒當屬猶大，爲了三十兩銀子，

出賣了耶稣。 被棄絕是很痛苦的經曆。 但是主耶穌基督感到最大的棄絕不是這些，而是被

父神棄絕。 耶稣在十字架上說：“我的神，我的神，你爲什麽離棄我？”  耶稣知道爲什麽

神要離棄祂，因爲祂背負了世人的罪。但是當父神，上帝用黑雲遮地， 掩面不看祂時，祂感

到了被棄絕的痛苦。弟兄姊妹，你被棄絕過嗎？我有過，我從小到大有過許多被人棄絕的經

曆。 但是比起主耶稣基督來，這些都算不了什麽。我們所經曆的，祂都經曆過。祂和我們一

樣。只有一件不一樣，就是主耶稣基督沒有犯罪。弟兄姐妹們，讓主耶稣基督所經曆的痛苦

成爲我們的激勵。 
 

2. 被誣告的痛苦 
 

世界有許多冤枉的事情，你也許也被冤枉過。也許有人把莫須有的罪名加在你的頭

上。這也是主耶稣所經受過的。 主耶稣沒有犯過任何罪。彼拉多說：“ 我查不出祂有什麽

罪來。” 釘耶稣的羅馬士兵也說：“ 這真是神的兒子。” 甚至猶大在出賣了耶稣後，把銀

子丟在聖殿裏說：“我賣了這無辜的人的血， 是有罪的。” 耶稣是無罪的，但是卻被人誣

告，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罪名就是莫須有。 有時候我們會受一些莫名其妙的冤枉，讓我

們的名聲一輩子都不會洗清。 但是又怎樣呢？ 有了清白的名聲又怎樣呢？主耶稣若不是從

死裏複活，祂也會背著一個被誣告的名聲。在我們人性的軟弱裏面，我們多麽希望去辯白， 

解釋， 想向人解釋這是誤會。 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句流行語，叫“討一個說法”。 但是你會

發現，越解釋，越糊塗，甚至越混亂，沖突反而加劇，誤會反而更加深。主耶稣沒有爲自己

申辯， 祂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也不開口。 祂只承認一件事情，當被問“你是神的兒子

嗎？”祂回答說 “你說的是”。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講。弟兄姐妹，這不是忍氣吞聲。這是

我們要效法基督的地方。 兩年前，當我被教會提名作長老時時， 左牧師到我家里與我一起

禱告。因我當時真拿不定主意，我不知怎么辦。左牧師為我禱告，并提醒我“你一定會受傷

的。”  當我們侍奉主的時候，當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不管你做什麽事情，這事情都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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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當時學習了兩個功課。 一個是奧古斯丁講過:“ 不要忙著去糾正錯誤，錯誤會糾正自

己。”  另外是一個姐妹提醒我，我們現在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是主的門徒，要效法耶

稣。你早上出門時心態要對，要抱著一個吃虧的心態。我們吃虧是正常的，被誤解，甚至被

誣告也是正常的。  
 

3. 主耶稣肉身所受的痛苦 
 

今天我們講起釘十字架“Jesus died for us.”，輕描淡寫。若真的去默想，去思

考， 釘十字架真的是痛苦。且不說十字架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刑具之一，它讓人血一滴一滴流

幹慢慢死去。相比之下，現在的電刑，注射等等都是人道死刑。 上十字架要受鞭打，全身肌

膚不得保全。 羅馬兵丁講：“你是猶太人的王”，把紫色的袍子披在耶稣身上，讓破裂的身

體，鮮血淋漓的身體披上袍子，過一陣子，血凝固了，把袍子撕下來，背上十字架，上各各

他山上，雙手雙腳都被釘透。彼得講，這個就是受苦。這樣的話，就與罪斷絕了。 
 

我們或許沒有機會上十字架，受基督那樣的苦。但是讓我們用主耶稣十字架的痛苦來

激勵我們，讓我們不犯罪，讓我們爲主而活，讓我們有一個受苦的心志，受苦是基督徒生命

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 堅定的信念  走十字架的道路（彼得前書4：2-4） 
 

彼得講到基督徒的社交範圍，生活標准，生活方式。過去是隨從世俗，隨從人的情

欲； 現在隨從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陰。世人喜歡什麽樣的生活？在第三節彼得列出了六個

特點——行邪淫，惡欲，醉酒，荒宴，群飲，和拜偶像。行邪淫，這在保羅書信中常與奸

淫，汙穢聯系在一起。惡欲和第二節提到的情欲是同一個原文，人裏面種種的欲念和貪心， 

如金錢，名利，享樂。 醉酒就是貪酒，喝醉。荒宴就是狂歡作樂，“今朝有酒今朝醉”。 

群飲是吃喝玩樂。 拜偶像是不敬拜獨一的真神。彼得用一句話總結出了世人的生活——放蕩

無度。我們以前的生活方式都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現在我們認識了神，成了主的門徒，我

們要追尋神的旨意，要走余下的光陰。我們所剩的時日不多，彼得要我們“只從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陰。” 彼得講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世人看到我們有不同的價值觀，他

們不愿意那樣做。世人都希望信徒與他們一樣，在同一條路上奔走，走原來的道路，和他們

保持一樣的價值觀。若不，就以爲怪，毀謗你們。比如有一個姊妹跟我講起一件事，周末時

同事們三五成群，吃喝玩樂，要請你周五晚上去娛樂，星期天去玩。 一方面你覺得無聊， 

另一方面沒有時間，要去查經班，要去教會聚會禮拜。你一說去不了，他們都不能理解， 

“聚會每個禮拜都有，大家一起出去是千載難逢，難道不聚會一次都不行嗎？你們的信仰太

教條了。”  這還是當面對你說的，還比較客氣，背后還有更難聽的。弟兄姐妹們，走十字

架的道路要受到屬世的挑戰。如何戰勝它呢。 在第一節第二節彼得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就是與罪斷絕，有一個受苦的心志。主耶稣之所以受苦是爲了愛我們，祂爲我們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 當我們想到十字架時，與罪斷絕就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了。我現在跟許多不信主的人

都有交往。我有時候也參加他們的一些活動。但我很清楚我跟他們交往不是為了享受他們的

生活，而是為了建立以個渠道，向他們傳講神的福音。 
 

今年夏天我在中國北京和大學生的學生團契一起同工。當我看到中國這麽多所謂“八

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信主，備受激勵。尤其是看到年輕的同工在宣道士的幫助下爲主

奉獻，他們畢業後立志不出國，不找工，不繼續深造，今生今世就為主而活。他們就在那時

就開始了信心的生活。 他們受到難以想象的屬世的壓力，他們家人不理解，朋友不理解， 

而是憑著信心依靠大家奉獻生活。我問他們爲什麽要這樣。他們說：“主耶稣爲我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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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愛就再次顯明了，我願爲主而活，我有一顆受苦的心志。”  我從他們那里學到了很大

的功課。 
 

第三部分：把握今生 追求永生（彼得前書4：5-6） 
 

這裏講到：“爲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 難道人死了還能聽到福音嗎？

我們還需要在今生今世傳福音嗎？ 這裏有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就是“傳”這個詞是個過去

式。 這裏的“死人”是指活著的時候就曾經聽過福音的人。所以這裏指的是在世聽過福音， 

接受主的已經死去的人。他們得救了。所以彼得講，“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 他們的靈

性卻靠神活著。” 所以第五節有一個很好的呼應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交帳。” 所以這裏“死”是一個肉身的死。希伯來書講到：“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

後且有審判。” 彼得在這裏清楚反映出第一世紀被迫害的基督徒，他們在人面前死了，但在

神面前他們卻是活著。彼得講的很清楚，我們這一切都要在主面前交帳，在永生神面前受審

判。所以這裏我們要明白死人是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了，我們要趁著今生今世趕快接受這永生

的道理，接受主耶稣做我們生命的主宰。以前王牧師在做呼召時常說“今天是你最後的機

會。 機會過去不再來。”  我們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離開這個世界。這裏我想起一個很感人

的故事。汶川大地震中受災最嚴重的北川，一個中學校長爲了救學生，用自己的身體壓在一

個書桌上面，救了四個學生。而校長卻因此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為這件事感動，流眼

淚。 試想一下，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汶川的監獄裏面。有四個犯人被判了死刑，第二天要槍

斃，而這時地震發生了。有沒有一個警察會出來用自己的生命保護這四個犯人？ 這不可能發

生的。 沒有一個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爲將死的罪人作出犧牲。這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而這

恰恰是主耶稣爲我們所作的。羅馬書第五章講，爲義人死是少有的，爲仁人死或有敢作敢爲

的，唯有主耶稣基督還在我們作罪人時爲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顯明了。我們都死在過犯當

中。 但是主耶稣基督就爲我們這些將死的人贖了罪，讓我們得了永生。這比汶川地震的故事

不知道要感動人多少倍。耶稣基督爲我們的罪而死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爲祂殉道。讓我們把

這個作為我們的心志： 祂爲我死，我爲祂活。 
 
 

 

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 

 

    ƿ ƿ  
 

ǯ ȼ  

 
 

 

 

 

 

 

 

 

 

ө ȼ  

1 代下 4-6 2 代下7-9 3 代下10-13 4 代下14-16 

5 代下17-19 6 代下20-22 7 代下23-25 8 代下26-29 

9 代下30-32 10 代下33-36 11 結 1-3 12 結 4-7 

13 結 8-11 14 結 12-14 15 結 15-18 16 結 19-21 

17 結 22-24 18 結 25-27 19 結 28-30 20 結 31-33 

21 結 34-36 22 結 37-39 23 結 40-42 24 結 43-45 

25 結 46-48 26 但 1-3 27 但 4-6 28 但 7-9 

29 但 10-12 30 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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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4-7 2 斯 8-10 3 拉1-4亞1-2 4 該 1-2 

5 亞 3-6 6 亞 7-10 7 亞11-14 8 拉 5-7 

9 拉 8-10 10 尼 1-3 11 尼 4-6 12 尼 7-9 

13 尼10-13 14 瑪 1-4 15 太 1-4 16 太 5-7 

17 太 8-11 18 太12-15 19 太16-19 20 太20-22 

21 太23-25 22 太26-28 23 可 1-3 24 可 4-6 

25 可 7-10 26 可11-13 27 可14-16 28 路 1-3 

29 路 4-6 30 路 7-9 31 路10-13   

 

 

 

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ʆ 

 

Ἲ ᶭỷ ⁵ 
 

ῇ ᾞ ᵬԅזṔ Ȃ

ᶏ ᾞ Ȃ 
 

ᾢ ᾞ ׃ ԅ ז Ȃז ∟

ᾞ ᵬ ҉ ⱬ ⱬ҉ Ȃ         
 

ᵹ ׃ ԅ ֲ ᵬ Ȃ ѿṎ

Ȃᵖ ᵟ ֲ Ҍ ̆ ԋ ֲ ȂῒҬ80% Ҭ ᶖ

ȂҬ ֲ Ȃ ᶖ Ӟ Ҍ ֲ Ԋ ₮

Ȃ ᶃ̆Ҍ ӎ ῃ Ȃ ֲ

̆ ᵬ ̆ Ȃ ֲᶖ Ҋ ᵬ ₮ ᶖ

ⱴ Ҋ Ȃ ץ ╠ ỹ ץ ҉ ҺȂ

ֲⱬ ⱬȂ ԍ ֲҬ̆ ԅ ̆ғץ

Һ̆ ᵬ ῒ ғ ᵬ ᾞ Ȃ

╚ Ȃ ῒ ֓ ֲ ̆ᵖ

╠ ѿ ֲ ̆ ̆ Ȃ

ԅѿ ȋ ֲ ֲ Ȍ̆ ԅҌ ֲȂ ᶏ ᵬ ῒ

℗Ȃ ̆Ԋ ̆ᵖ ╠Ạ ֲ Ȃ Ṕ

̆ ᶖ ѿᵝ ץ ⱴ ᶖ ѿᵝ ᵝ

Ԋ Ԋ ֲȂ ԅ ᵬ ̆

ᾞ ԊȂ 
 

ᵹ ̆ ѿṎ Ȃᵰ ץ Ҋ ᵬ̆

Ԋ̆ ỹ Ȃ Ṕѿ ѿֲ ᵟ ѿ ̆ Ԋ ̆ ԅ

ԑ ̆ѿ ḱ Ȃ ṩ̆ᵖ  ᾟ Ȃ

Ῥѿ ԅ Ӟ ѿṎ Ȃ 
 

ᾞ Ҭ ⌠ԅ ԅזѿ ̆ᶏז ԅ

ֲ ̆ ֲỹ Ȃז ז⌠ ѿᵝ ᾢ ̆ ∆Ҍ ז ̆

Ȃז ᾢ ֓ Ȃᵖז ⌠ỹ 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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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 ̆ ᵝ ᾢ ֜ ̆ ԍᶏ ᵝ ᾢ ԅ ȂҌᵖ

ԅ̆ Һּל ז Ȃ  ז ⌠ ⌠ ̆ Ṕ ∟ֲ ⱬȂלּ

Ҍ ѿṎ ץ ⌠ ̆ᵖ ץ Ṕז ѿᴍ ̆ѿᴍ  Ȃ 
 

ᶏ ⌠ẠѿṎ Ҍ

ԊȂ ⌠ Ԋ ᾬ Ṕ ⱴ ᶖ ᾬז̆ ⱴ Ạ

ѿṎ Ȃ Ṝזᾬ ̆ᵖזṔ ԅ ԍ ̆ ѿ

ᵄᾬ ȂזṔ ᴀ ̆ ᾬ Ṕ֜ ҬȂזṔѿ

₮ט ̆ שּ̆ ̆ ̆ ỹ Ȃ Ҋ̆

ῄ ҬӞ ⌠ Ԋאל ȂזṔ ᶖṎֲ ḱȂ

ḱ№֣ ̆ № ₮ ỹ ̆ Ȃ

Ȃ Ṕז̆ ᶖҌ ҉ Ҍ Ȃᵖ Һ̆ ̆

̆ ╠ץ ԅ̆ ╠ץ ԅȂ 
 

ᾞ ̆ Ҍ Ḃ̆ᵖ Ҍ ז ỹ Ȃ

Ӟז ⌠ ѿᵝ ᶖ ⱬ ז ̆

Ṕז ỹ Ҍ Ҍ לּ Ӟזᶏ̆זԅלּ

ỹ ֲ Ȃז ԅѿ ԅ ᾬ ᶖ ȂזṔѿ

ԍ ҬȂ ᾞ Ṕז ̆ ̆ᶏזṔ ἃҬ ԅ₮ᶖ̆ ғ ᶖ ̆

ⱴ Ȃ ᾞ ∟ ז Ṏ ̆ ѿ ̆ᶏז ӊ

Ȃ 
 

ᵥ ̂Betty Hõ Ҭ ⌠̆ ѿṎ ғ

ֲ̆Ҍ ֲ Ȃᵖ Ҭ ̆ᶏ שּׂ ̆ ̆

҉ Ҍ ֲ ̆ỹ Ȃ ∟ᶏ ᶏ ԅῄᵝ

Һֲ ḤҺȂ ѿᵝ Һֲ ֜ ֲ̆ Ἂ

ז ̆ Ҍ ᶖȂᵥ ̆לּ ѿ ̆ ғ ғ№

֣ Ȃ ᵝ Һֲ ԅ ⌠ ҉ ◖ἃ̆ғ

₮Ӳ ̆ ԅ Ȃᵖ ̆ ғ ̆ᶏ ԅ ֙

̆ ₮ ̆ ᶖԅᾣ Ȃᵖ ᵝ Һֲ ẼἝ ᶭᶭҌ ̆Ҍ

Ẋ Ȃᵥ ׃ ԅ Ṕ ᵝῃ ̆ᶏ ᵝ Һֲ ԍ Һ

Ṏֲ Һ̆ Ẋ ̆ ѿ Ȃ ѿᵝ Һֲ ԍ ԍ

̆ Ȃᵥ №֣Ȃᵥ Ӟ ⌠

ԍ ̆ ԅ ̆ғ Ȃ ᶖ ԅ ̆ ԍᶏ Ḥ

ԅ Ȃ ԅ ̆Ҍἑᶏ ץ ̆ Ӟ ⌠ԅ

ᴡ ̆ ғ ῀Ӟ Ȃᵥ ԅלּ ᵝ Һֲ̆ᶏ

̆ ԍ Һ Ṏֲ ҺȂ ⌠ ̆ᵥ

̆ ᶏ Ҍ ⌠ԅ ̆ ѿ℗ Ḥ ̕ ᶏ ⌠

ᶏ ֲז Ȃ ᾞ ѿ ᶖ ⱴ ̆

Ȃ 
 

⌠ ̆ ֦ ᾞ ∟ Ȃז ѿṎ Ȃ ԍ Ạ

ז̆ ῄẺ ̆ ⌠ ̆

Ҋץ Ȃ 15№ ̆ ӎⱬȂᵖ ᾞ ז Ҭ

₮ᶖ̆ז ׂ ῃ ῖ Ȃז ⱴ ᶖלּ ῖ̆

Ȃ ז̆╠ ℗ ᾞ ľז ⱬĿ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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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Ṕ ѿᵝ ̆ ⱬ Ȃ ῄ Ҭ̆ ⌠ԅ

ᾞȂז ῄ Ҍ ᵖ ṕҊ̆ ⱬȂ ѿṎ ⌠ ѿṎ

̆ ѿṎ ҉ ѿṎ ̆ ҉ ҉҈̆ ỹ

Ȃז ⌠ ѿ ̆ ѿ ῖᵄ Ȃז ⌠ ̆ ᾞ

Ҍ ľ ̆ ≠ ֖˻Ŀ 
 

֦ ᾞ ∟ ⌠ Ṕ ѿṎ῍ ̔

Ṕ ȂזṔ ∟Ԛᶖ⌠ Ȃֲ ̆ ̆ ̆ ꜛȂ Ṕ

Ṕז ̆ԅ Ṕז ̆ Ṕז Ȃ Ṕỹ Ṕז

̆ Ṕז⌠ ̆ ᶏזṔ Ȃ ֓ ѿ ᵬ

҂ ֲ̆ ľ₄ּש ֲ̆ ⌠ץ ᶖ̆ ᶏᵰṔ

ȂĿ Ṕזלּ Ȃ 
 

Ҭ ῃ ᵬ Ȃ ԅ

ֲ ̆ῒᵩ ֲ 60 Ȃ҉ץ 70 ȂῒҬῄᵝ ᾞּל

̆ῄᵝ לּ ̆ ῄᵝ Ȃ ץ ľ Ŀᶖ Ȃᵖ

Ṕ̆ ԅ Ṕ ỹ Ȃ ѿ Ṕ Ṕ Һ ֜

Ҭ̆ ҉ ̔Һ̆ ̆ ˻ᵰ ̆ Ṕ ̆ ᵰ ᵰ

Ṕ̆ ᵰ Ṕ̆ Ṕ Ȃῒ Ṕ Ṏֲ

̆ ̆ ̆ Һ ̆ᵬ ̆ ḱ ̆ ̆Ạ

ḱ ̆ ̆ ԋ ̆ᵬ ♣ ̆ ♣ ̆ Ȃ

Ṕ Һᶏ ̆ Ṕ ṎֲҌ Ԋ ҉ᾟ№ ₮ᶖ̆ ѿ

̆ ѿ ⱬ Ȃפ ∟ ịȂז ̆ᵌӍ ῂ

Ȃᵖѿ⌠ ԅ̆ ̆ ̆ Ȃז ᶖ ₮

̆ ⌠ ỹ ז Ҍ Ȃ ̆ Ҍ ỹ

Ȃ 

 

⌠ ҉ ⌠ԅָӇ ̆ᵥ ҕ҉

̆ᵥ ҕ҉ ᾣȂ ԅ ѿṎֲỹ Ȃ Ӟ ז

Ṕ ѿṎֲ̆ ̆ ̆ Һᵬ Ȃ 

 

ԅ Ȃז ⌠ ӊ ץ ⱳ ᾞ

ף℗ Ȃ ̆ Ṏ ⌠ԅ ָӇ ̆ ⌠ԅ

Ҍ Ҍ ̆ ץ Ҋᶖ̆ ῃ ֜ ̆ ̆ Ȃ Ṕ

̆ ᶖ ѿ℗ ̆ ₮ Ṕ ṔȂ ̆

Ṕ ⌠ԅ ̆ ץ ở ᵬẠ ה∟ Ȃ Ṏ ӊ╠ ԅ

ở̆ ♅̆Ҍ ѿṎ Ȃ ₮Ṕז ╠ѿṎ ̆ Madison ѿṎ

Ṕῃז̆ ⱴ̆ץᶏ ԅ Ȃ ∟ ז⌠ ̆ᵬ ̆

ז ⱬ ̆ ԅ Ḥ ̆ Ҋⱳ ởȂ ̆ Ṏҕ ҉̆ כֿ

ⱬ ̆Ἕ ̆ ở ṔȂ Ṕѿ ̆ Ḡ Ṕ̆

҉ ᵟ ̆  Ȃחרּ

 

Ṕ ԅ ᵝ ᾞ ȂזṔ

Ṕ ̆ ở ̆ Һ ֜ Ṕ ᶏ ꜜ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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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Ӝ ҂ ԅ ̆Ҭ ᾞ ѿ Ȃ

̆ ҂ᵝ ᾞ ̆ ֲ ╠Ὲ Ḥᴀ

ѿ Һ̆ Һ Ȃ Ҭ̆ ҂ᵝ ᾞ ѿ

ԅ ץ̆ Һ Ṕ ᵬ Ṯ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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